
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教学科研等工作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教育部、省委省政府关于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精神，有效控制疫情蔓延，保障广大师生员工

身体健康，结合省教育厅《关于做好全省普通本科高等学校

疫情防控期间教育教学工作安排的通知》（苏校防组〔2020〕 

16 号）要求，保证教学科研等工作有序运行，现就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成立教学科研平台工作组 

根据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增

设教学科研平台工作组，丁建宁副校长任组长，副组长陈永

清，成员包括人事处、教务处、科技处、研究生院、后勤处、

保卫处等部门负责人，相关二级单位分管实验室工作的负责

人，基础工程训练中心、分析测试中心、实验动物中心负责

人。 

二、教育教学工作 

（一）2 月 24 日上午 8:00，学校将进行视频新学期升

国旗仪式，升国旗仪式后校长颜晓红教授将为全校学生上

“新学期第一课”（大约 50 分钟），请全体本科生（含京江

学院学生）、研究生及全体 2 月 24 日上午任课教师和校院

教学（本科、研究生）管理领导参加。请各单位（学院、研

究院）负责通知全体本科生、研究生、相关领导和教师按时

收看。 



（二）在新学期有授课任务的教师，要按照学校要求做

好各方面准备以确保 2 月 24 日全面开始线上授课，并为学

生提供辅导、答疑等线上教育教学活动。任课教师在线上教

学过程中应融入课程思政内容，实现“知识传授”和“价值

引领”的有机统一。 

（三）在新学期有毕业设计（论文）指导任务的教师，

根据学校及所在学院要求，保持与所指导学生的联系，跟踪

进展，确保如期完成指导任务。 

（四）各学院（研究院）开展线上教育教学，要确保落

实到每一门课程、每一位老师、每一名学生和每一个培养环

节。 

（五）相关部门应加强线上教学期间教学质量监控和技

术支持服务工作。教务处、研究生院、海外教育学院会同信

息化处，应成立应急专家组，做好线上教学网络和平台的协

调保障、技术支持、应急服务等工作。 

三、科研有关工作 

（一）科研项目的申报、过程管理、结项，科研奖励申

报以及科研平台建设等科研工作，按照国家和省、市相关科

研管理部门要求的进度组织开展。科技处、社科处要加强疫

情防控期间科研工作的全过程管理，为全体教师及科研人员

做好服务。 

（二）疫情防控期间按照“非必须,不举办”原则，不组

织召开国内外学术会议，教师个人尽可能减少外出。提倡近



期科研内容以文献查阅、理论分析、科学计算、基金项目预

研等非聚集性工作为主，并以网络和信息化手段开展。 

（三）各单位及涉密人员在做好防疫措施的同时，要严

守保密纪律和规定，在家工作不涉密，网上办公不涉密，坚

决杜绝失泄密隐患。 

四、实验室有关工作 

（一）疫情防控期间，对因各类特殊情况确需开展实验

的，只能由教职工进行实验操作，教职工须按照教学科研平

台工作组的通知要求申报备案。 

（二）加强开放实验室的疫情防控和安全管理。全校范

围内，动物实验必须在取得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的设施内开

展。各有关单位要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加强实验场所人员管控。

对进入实验室的人员要进一步加强安全教育，确保严格执行

实验室安全管理各项规章制度。获批开展实验的教职工在实

验期间要做好个人防护工作，遵守各项规章制度。 

五、其他有关工作 

（一）抓好学校各项建设，确保学校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校属各单位、各部门应根据已拟订的 2020年工作计划，在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全面推进各项工作。特别是，有关单

位要按照要求做好第五轮学科评估、新一轮学位点申报、优

势学科中期考核、一流专业建设申报、国际化发展以及国家

和省部级高端人才项目的申报、遴选和结题等重要工作。 

（二）切实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确保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各学院（研究院）要加强对学生的动态跟踪，



强化有效沟通，杜绝管理盲区。在关注学生学业的同时，要

及时关注学生（特别是身处重点疫区学生）的个人发展以及

心理状况，主动提供发展帮助，做好思想工作。做好毕业生

就业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对毕业生就业的影响。 

（三）抓好防疫工作落实，确保打赢防疫阻击战。各级

党政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疫情防控思想绝不能放松，疫情

防控工作绝不能松懈。各工作组、各单位要密切跟踪上级最

新要求，有效协调沟通，强力推动各项措施落实做细，形成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强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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